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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安域亞洲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5）

(I)根據上市規則第13.45(5)條作出之公佈 — 更改主要業務活動
及

(II)終止有關建議收購採礦服務公司之主要交易

緒言

本公佈乃就 (i)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5(5)條更改安
域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及 (ii)終止收
購事項（定義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通函）。

(I) 更改主要業務活動

吾等謹此提述以下各項：(i)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刊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及 (ii)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
日刊發之有關開展新煤炭貿易業務之公佈（「最新業務情況公佈」）。

本集團主要 (i)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運動及休閒鞋類產品（「製造業務」）；
及 (ii)煤炭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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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製造業務

誠如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所述，由於過往數年全球消費者需求疲弱，故製造業務一直在
充滿挑戰之營商環境下經營，除成本壓力上升外，邊際溢利亦下跌。

於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曾就製造業務營運進行重大重組，
以改善及提升競爭力，所採取之措施包括將未如理想之分部關閉、更改產品組合及多項
其他措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產生重組成本約2,300,000
美元及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後虧損約4,700,000美元，相比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除稅後溢
利約200,000美元。儘管已進行多項改革，市況持續挑戰重重，加上難以確立有利可圖
之定價模式，均令本集團之製造業務難以轉虧為盈。

經過審慎業務評估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決定終止製造業務，並於二零一三
年一月底關閉位於中國東莞之製造廠。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變現其於製造業務之餘下權
益。

發展煤炭貿易業務

煤炭貿易業務於二零一二年十月開展後，已成為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之一。

誠如最新業務情況公佈所述，本集團所推出之煤炭貿易業務之每月貿易量介乎50,000
至180,000公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總貿易量及營業額分別約
400,000公噸及約19,000,000美元。來自此分部之收入已佔本集團總收入之大部分，本
集團之目標為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將其每月煤炭貿易量增至約200,000公噸。

本集團現時以合約形式直接向印尼多間規模龐大之生產商採購電煤，再分銷予已鎖定的
中國買家。與核心客戶及供應商建立業務關係後，本集團致力擴充其客戶基礎，現正與
位於日本及韓國之若干潛在客戶進行磋商。同時本集團亦會從其他途徑取得額外煤炭供
應，以應付潛在客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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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預期熱煤需求龐大（特別是中國之需求），本集團預計其煤炭貿易業務將於二零一三
年繼續增長，並會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

(II) 終止有關建議收購採礦服務公司之主要交易

吾等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通函（「通函」）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收購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佈本節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該協議，成交之其中一項先決條件為賣方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即該協議
（經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之最後期限日）當日或之前取得完成收購事項所需之一切批
准。於最後期限日，有關先決條件尚未達成。鑒於賣方取得所有必需批准之不確定性，
董事會已決定不進一步延長最後期限日。

於最後期限日同日，買方已向賣方發出書面通知，以終止該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及要
求即時全數償還為數5,000,000美元（相當於約39,000,000港元）之可退還按金，當中不
得根據該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作出任何扣減。由於該協議已根據該協議之終止條文終
止，故賣方及買方均毋須根據該協議向其他方履行其他義務或責任（該協議終止前之任
何先前違反則除外）。

董事會認為，終止該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不會對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狀況購成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且將不會對本集團之長遠發展構成任何影響。

承董事會命
安域亞洲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葉侑瓚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Adwin Haryanto SURYOHADIPROJO先生（主席）、CHUA 
Chun Kay先生及葉侑瓚先生（行政總裁），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本源先生、顏興漢先
生及楊建邦先生。


